
115年商教會會計能力測驗考生注意事項： 

1. 4/18(六)請同學持參加證及身份證(或健保卡)雙證件準時應考，考試開始後

逾 15 分不得進場參加測驗，亦不得申請退費。 

2. 測驗當日一定要穿學校制服或運動服應試。 

3. 測驗進行間禁止攜帶行動電話及其他電子通訊器材進入考場，違者(令其發

出任何聲響或振動)將扣減測驗成績 5 分。 

4. 除負數、加減線、錯誤更正線作答可用紅色外，其他均須使用黑或藍色鋼

筆、原子筆作答，不得使用鉛筆作答；一、二級答案卡、三級學科答案卡

請用２Ｂ鉛筆作答（劃卡），未依規定作答者，將扣減測驗成績 5 分。 

5. 術科答案卷可使用修正液作錯誤更正，但一、二級答案卡、三級學科答案

卡不可使用修正液。 

6. 可使用計算機，機型不限，禁止攜帶手機。 

7. 當天要攜帶的有：參加證、身分證(或健保卡)、原子筆、紅筆（三級需

要）、2B鉛筆、橡皮擦、計算機等。(請實習股長測驗前一天提醒同學) 

8. 測驗當日忘記帶參加證，或參加證不見者，請攜帶身份證、學生證或健保

卡，至實習處（行政大樓三樓）補辦參加證。 

9. 測驗時間：於測驗時間 45 分鐘後才可交卷離場，違者作答不予計分。 

等級 到場時間 測驗時間 可離場時間 

一    級 

二    級 

三級術科 

08:20~08:30 08:30~10:30(120 分鐘) 09：15 

三級學科 10:50~11:00 11:00~12:10(70 分鐘) 11：45 

10. 4/13(一)發放個人參加證，請自行妥善保管。  

11. 測驗場地：本校信義樓二、三樓等 14 間教室。 

12. 教室淨空：參加公訓高一學生於 4/15(三)放學前、未參加公訓高一班級(商

一 4、國一 1)於 4/17(五)放學前、高二學生於 4/17(五)彈性課前，淨空全

班桌面及個人抽屜，貴重物品請帶回家，以免遺失；個人物品可放教室後方

置物櫃內，但需自行承擔遺失風險，謝謝配合！  

13. 相關訊息均公告於本校網站/最新消息，亦可掃描下方 QRcode 或請同學上

網查詢。請見下列網站公告： 

中壢高商首頁/行政單位/實習處/實習組/商教會檢定 

https://www.clvsc.tyc.edu.tw/p/412-1000-774.php?Lang=zh-tw  


